
 

附件 

有機產品抽樣方式及抽取數量規定 

一、農糧產品 

品項 抽樣方式及抽取數量 

穀類、雜糧、蔬

果及特用作物 

一、穀類及雜糧 

(一)上市前之抽樣：隨機取樣一千公克，並經均勻混合。 

(二)市售之抽樣 

1.袋裝：隨機取完整包裝之樣品，取樣量應達到一千公

克以上。 

2.散裝：應隨機取一千公克以上。 

二、蔬果及特用作物 

(一)上市前之抽樣 

隨機抽取適量樣品並經均勻混合，規定如下： 

1. 採樣數量應滿足最少樣品數或最少樣品重量，當無最

少樣品數量可參考時，應符合最少樣品重量： 

樣品大小 最少樣品數量 最少樣品重量 

一公斤以上 二顆至四顆 二公斤 

三百公克以上未達一

千公克 
四顆（條）至六顆（條） 一公斤 

三十公克以上未達三

百公克 
十顆至十五顆 一公斤 

少於三十公克 
四串至六串 

五十粒至一百粒 
一公斤 

無規則形狀之蔬菜類 
四把至六把 

（二百公克／把） 
一公斤 

無規則形狀之食用花

卉、香草植物類等 
 六百公克 

高單價產品  ㄧ百公克 

2.茶葉（乾）、乾燥一次加工品(乾香菇、乾金針、乾燥

食用花卉、乾燥香草植物等)應隨機抽樣三百公克，並

經均勻混合。 

(二)市售之抽樣 

隨機抽取適量樣品並經均勻混合，其規定如下： 

1.單位包裝淨重未達二百公克者，取樣六個單位。茶葉

（乾）取樣三百公克。 

2.單位包裝淨重二百公克以上未達五百公克者，取樣四

個單位。 

3.單位包裝淨重五百公克以上者，取樣二個單位。 

4.屬散裝者，隨機取樣一千公克以上。 

5.高單價產品，取樣一百公克。 

加工品 

一、固狀或粉狀農產加工品：同一種類同批次取樣一份。 

（一）單位包裝淨重未達二百公克者，取三罐（瓶、袋、盒

或包等）。 

（二）單位包裝淨重二百公克以上未達五百公克者，取二罐

 

 

  



 

（瓶、袋、盒或包等）。 

（三）單位包裝淨重五百公克以上者，取一罐（瓶、袋、盒

或包等）。 

（四）散裝者取五百公克以上。 

二、液狀農產加工品：同一種類同批次取樣一份。 

（一）醬油、醋、醬類：單位包裝內容量三百毫升以上者，

取二瓶（罐、袋或包等）。單位包裝內容量未達三百

毫升者，取三瓶（罐、袋或包等）。 

（二）酒類：優先取瓶裝產品，如工場（廠）內無該瓶裝產

品，則抽取桶內未分裝品。 

1.瓶裝：單瓶容量三百毫升以上者，取三瓶。單瓶容量

未達三百毫升者，取四瓶。 

2.未分裝品：抽取酒液分裝至樣品瓶中，每瓶至少三百

毫升，取三瓶。 

（三）其他液狀農產加工品：準用固狀農產加工品取樣數量，

並將單位由公克修正為毫升。 

二、畜產品 

品項 抽樣方式及抽取數量 

畜禽肉 

一、抽樣方式 

（一）產品上市前（工廠庫存）、上市後（市售產品）均可抽樣。 

（二）同一種類同批次產品取樣一份。 

二、抽取數量 

（一）冷藏品：每份樣品抽取二包，每包三百公克以上，未達三百公克

者取足三百公克。 

（二）冷凍品：每份樣品抽取三包，每包三百公克以上，未達三百公克

者取足三百公克。 

（三）溫體品：每份樣品抽取六百公克以上。 

肉類加工品 

一、抽樣方式 

（一）產品上市前（工廠庫存）、上市後（市售產品）均可抽樣。 

（二）同一種類同批次產品取樣一份。 

二、抽取數量 

（一）單位包裝淨重未達二百公克者，每份取三罐（瓶、袋、盒或包等）。 

（二）單位包裝淨重二百公克以上未達五百公克者，每份取二罐（瓶、

袋、盒或包等）。 

（三）單位包裝淨重五百公克以上者，每份取一罐（瓶、袋、盒或包等）。 

（四）無包裝者，每份需取五百公克以上。 

蛋品 

一、抽樣方式 

（一）產品上市前（工廠庫存）、上市後（市售產品）均可抽驗。 

（二）同一種類同批次產品取樣一份。 

二、抽取數量 

（一）生鮮品及加工品：每份十粒。 

（二）液蛋：每份五百公克以上。 

乳製品 
一、抽樣方式 

（一）產品上市前（工廠庫存）、上市後（市售產品）均可抽驗。 



 

（二）同一種類同批次取樣一份。 

二、抽取數量： 

（一）單位包裝淨重未達二百公克者，每份取三罐（瓶、袋、盒或包等）。 

（二）單位包裝淨重二百公克以上未達五百公克者，每份取二罐（瓶、

袋、盒或包等）。 

（三）單位包裝淨重五百公克以上者，每份取一罐（瓶、袋、盒或包等）。 

（四）無包裝者，每份需取五百公克以上。 

三、水產品 

(一) 抽樣方式及數量 

1. 產品上市前（生產場所）與上市後（市售產品）抽取數量取樣同一種

類同批次產品一份。 

2. 採樣數量依樣品單位大小分列如下，應滿足最少樣品數或最少樣品重

量，當無最少樣品數量可參考時，應符合最少樣品重量。 

類別 品項 樣品大小 最少樣品數量 最少樣品重量 

水產
動物 

魚類 

一公斤以上 一尾 一公斤 
五百公克以上未達

一千公克 一尾 六百公克 

一百公克以上未達
五百公克 三尾 六百公克 

少於一百公克  六百公克 

貝類 

六十粒/公斤以上 六十粒 一公斤 

不足六十粒/公斤註  一公斤 

牡蠣  一公斤 

甲殼類 
（蝦類） 

五十尾/公斤以下 三十 六百公克 

六十六以下未達五
十尾/公斤 

四十 六百公克 

多於六十六尾/公斤  六百公克 

甲殼類 
（蟹類） 

二百五十公克以上 四 一公斤 

一百一十公克以上
未達二百五十公克 十 一公斤 

少於一百一十公克  一公斤 

水產 
植物 藻類 一公斤以上  六百公克 

註: 不足六十粒(尾)/公斤為七十、八十、九十……粒(尾)/公斤。 

3. 水產加工品 

(1) 固狀水產加工品：單位包裝淨重未達二百公克，每份取四包（罐、

瓶、袋或盒等）；單位包裝淨重二百公克以上未達五百公克者，每

份取三包（罐、瓶、袋或盒等）；單位包裝淨重五百公克以上，每

份取二包（罐、瓶、袋或盒等）；散裝者每份取一千公克。 

(2) 液狀水產加工品：單位包裝內容量三百毫升以上者，每份取二瓶（罐、

袋或包等）；單位包裝內容量未達三百毫升者，每份取三瓶（罐、



 

袋或包等）。 

4. 上市後（市售產品）抽取數量，如下： 

(1) 有包裝形式：隨機取完整包裝，取樣量應滿足六百公克。 

(2) 散裝：隨機取樣並滿足六百公克。 

(二) 抽樣包裝及運送方式 

1. 包裝：應以不易置換的容器盛裝抽樣的產品，並明確標示樣品名稱、

採樣時間、地點和採樣人員，並在封口處彌封。 

2. 運送：依產品貯存溫度為運送溫度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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